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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重點運動績優生各項獎學金金額與申請方式 

受獎資格： 

1.入學前兩年，獲選為奧運會競賽項目培訓者，世大運及亞運會競賽項目前三名者，非

亞、奧運競賽運動項目中獲得世界盃或世錦賽前二名者，獲得亞洲盃或亞洲錦標賽第

一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額新台幣伍萬元整之獎助。 

2.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

額新台幣參萬元整之獎助。 

3.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運動會獲得第四~八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

金額新台幣貳萬元整之獎助。 

4.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前三名者，或全國中等學校球類聯賽甲組

獲得前三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額新台幣貳萬元整之獎助。 

5.入學前兩年，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獲得第四~八名者，或全國中等學校球類聯賽甲

組獲得第四~八名者，進入本校就讀，給予每人每學期最高金額新台幣壹萬元整之獎

助。 

6.未符合上列標準但具有潛力發展者，可由教練專案簽報經體育室審查後陳請校長核定

給予獎助。 

獎勵資格認定： 

1.各項競賽成績參加隊 ( 人 ) 數在四隊以下者採計第一名、四隊以上 ( 含四隊 ) 七

隊以下者採計前二名、八隊以上 ( 含八隊 ) 者採計前三名、十二隊以上 ( 含十二隊 ) 

者採計前六名、十六隊以上 ( 含十六隊 ) 者採計前八名。 

2.團體項目之運動績優學生須依實際參賽表現經體育室審查通過後核定。 

3.申請各項運動競賽均為正式競賽，不含表演賽及邀請賽。 

4.入學後即為本校正式運動代表隊隊員，必須正常參與訓練及代表本校對外比賽，凡無

故不參加練習或退隊者，經教練簽報定案，即停止適用本辦法之資格。 

5.代表學校對外比賽若有發生行為失檢或影響校譽之情事經證實者不得提出申請。 

申請方式： 

1.凡合乎上述資格者擇其最優項申請之；申請時須填寫表格一份，填妥後經教練簽章並

檢具成績証明及相關所需資料至體育室提出辦理。 

2.續辦申請者，須於前一學年至少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專聯賽、大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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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標賽之比賽獲得一項前三名方可申請，如也獲得運動競賽成績優秀獎學金申請資格

則擇一申請。 

3.本獎學金於上、下學期各申請乙次，須先完成註冊手續，於開學四週內提出申請，若

受核定通過獎助之學生於請領獎助金期間休學、退學或轉學而無法完成該學期學業，

則即停止撥款，如已請領則需繳回全部之金額，不得異議。 

4.申請人若為本校教職員工之配偶、子女，則就本辦法與本校教職員工家屬就讀本校優

惠辦法中擇一申請。 

 


